
1110530院務會議紀錄 1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111年 5月 23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法學院院發會討論通過 
111年 5月 30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法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促進多元學術發

展，強化法學研究之專業化、科際整合及前瞻性，並供本院各

專題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設立及運作之依據，特訂

定本辦法。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授權各中心自行決定，但不得與本辦法

或本校、本院相關規定牴觸。 

第二條 設立中心之提案，經本院專任教師二名以上連署者，得向院務

會議提出之。 

前項提案，應檢附中心成立之計畫書。計畫書應載明該中心之

成立宗旨綜述、發起成員名單、研究規劃方向及成果發表方式

等事項。 

第一項提案，經院務會議法定出席人數過半數之決議同意後，

提案人應於三個月內成立之。 

每一中心成員至少四人，由本院專、兼任教師或院外相關領域

之專家學者組成，但本院專任教師人數應過半數。 

第三條 中心應致力於下列事項： 

一、學術研究方向之規劃與研究計畫之提出。 

二、相關學術活動之籌辦。 

三、相關學術研究成果之發表。 

四、辦理其他符合該中心成立宗旨之事宜。 

前項事項由中心主任負責綜理及督導。 

第四條 中心每四年應就中心之運作及各項業務進展狀況，向院務發展

委員會（以下簡稱「院發會」）提出報告。 

院發會得針對中心之報告提出發展與規劃建議。中心應於半年

內就院發會之建議，提出因應說明。 

第五條 院發會得評估中心有無存續之必要。院發會認為中心有解散之

必要時，得向院務會議提案解散中心，並經院務會議決議後解

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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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得自行評估存續之必要，向院務會議提出解散請求，並經

院務會議決議後解散之。 

第六條 中心應儘量對外爭取資源，經費以自給自足為最低目標。本院

原則上每年補助每一中心經費至少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第七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